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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博道盛利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bdfund.cn）及

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发布了《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博

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为了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根据

《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相关约定，现发布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博道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31日起至2026年2月2日17：00止（投票表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

时间为准）

3、会议纸面表决票的寄达地点：

收件人：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500号城建国际中心1601室

邮政编码：200122

联系人：郭宇晴

客户服务电话：400-085-2888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或调整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投票方式并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持续运作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见附件一）。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12月31日，即该日下午交易时间结束后，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

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投票表决。

四、投票方式

1、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二。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bdfund.cn）、中国证

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下载并打印或按附件二格式自制表决票等方式填制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预留印鉴章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其他印章，并提供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或

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如有）、预留印鉴章、基金管理人

认可的其他印章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护照或其他身

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 以及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 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

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根据本公告“五、授权”的规定授权其他个人或机构代其在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

受托人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纸面方式授权代理投票的，应由受托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

本公告“五、授权”的“（三）授权方式”中所规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及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或机构主体资格证明文

件；

（4）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自2025年12月31日起至2026年2月2日17：00以

前（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邮寄送达至以下地址下述收件人。

收件人：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500号城建国际中心1601室

邮政编码：200122

联系人：郭宇晴

客户服务电话：400-085-2888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五、授权

为便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与本次会议，使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次会议上充分表达其意志，基金份

额持有人除可以直接投票外，还可以授权他人代其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

的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表决需符合以下规则：

（一）委托人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委托他人代理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是否持有基金份额以及所持有的基金份额的数额以登记机构的登记为准。

（二）受托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 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三）授权方式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仅可通过纸面的授权方式授权受托人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的样本请见本公告附

件三。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 复印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bdfund.cn）、 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下载并打印或按附件三格式自制等方式获取授权委托书样本。

1、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纸面授权所需提供的文件：

（1）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受托人应提供由委托人填妥并签署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的格式

可参考附件三的样本），并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

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该受托人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

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2）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受托人应提供由委托人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可参

考附件三的样本）并在授权委托书上加盖该机构公章，并提供该机构持有人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如受托人为个人，还

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该受托人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受托人应提供由委托人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考附件三的样本）并在授权

委托书上加盖该机构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

件、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并提供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

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

证明文件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该受托人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

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2、授权效力确定规则

（1）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存在多次以有效纸面方式授权的，以最后一次纸面授权为准。 如最后时间收到多次有效纸面

授权，不能确定最后一次授权的，按以下原则处理：若授权表示一致，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授权表示不一致，视为无

效授权；

（2）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委

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无效授权；

（3）如委托人既进行委托授权，自身又送达了有效表决票，则以自身有效表决票为准。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或调整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授权方式并在

规定媒介上公告。

六、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

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后的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基金托管人拒派代

表对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 纸面表决票通过专人送交或邮寄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 表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2025年12月31日以前或2026年2月2日17：00以后送达基金管理人的，为无效表决。

（2）纸面表决票的效力认定：

1）纸面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基金管理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

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 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

数。

2）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填、多填、无法辨认其表决意见或相互矛盾，但其他各项符合本公告规定的，视为弃权表

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

金份额总数。

3）如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或无法辨认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或代理

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基金管理人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4）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

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A.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撤回；

B.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

C.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基金管理人签收的时间为准。

七、决议生效条件

1、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

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

2、《关于持续运作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须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通过方为有效。

3、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八、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持有人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有效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

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方可召开；若本人直

接出具有效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的二分之一，召集人可以在原公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3个月以后、6个月以内，就原定审议事项重新召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基金总份额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基金份额的

持有人直接出具有效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

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

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

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九、本次持有人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基金管理人）：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500号城建国际中心1601室

联系人：郭宇晴

客户服务电话：400-085-2888

网址：www.bdfund.cn

2、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甲25号中国光大中心

客户服务电话：95595

网址：www.cebbank.com

3、公证机关：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660号

联系人：林奇

联系电话：021-62178903

邮政编码：200041

4、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021-58773177

十、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确保表决票于表决截止时间前送

达。

2、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bdfund.cn）、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及 《中国证券报》 查阅，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 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

（400-085-2888）咨询相关信息。

3、基金管理人将在发布本公告后，在下一个工作日继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情况做必

要说明，请予以留意。

4、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能成功召开或者未能通过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根据《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本基金可能会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和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由基金

管理人承担。

5、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附件一：《关于持续运作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附件二：《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样本）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一：

关于持续运作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基金合同》” ）之“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项下的约

定：“《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存续期内，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10个工作日

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在6个月内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截至2025年7月3日，本基金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已根据《基金合

同》的约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持续运作的解决方案。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议持续运作本基金。

为实施持续运作本基金，提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持续运作本基金的有关具体事项，包括但不

限于根据市场情况，决定采取相关基金持续运作的措施以及确定基金持续运作各项工作的具体时间等。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二：

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持续运作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决票中“证件号码” ，仅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所使用的证件号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就审议事项表示“同意” 、“反对” 或“弃权”意见的，在相应栏内划“√” ，同一议案只能

表示一项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表决意见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所持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

3.�未填表决意见、多填、无法辨认表决意见或相互矛盾但其他各项符合本公告规定的表决票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

利，其所持份额数的表决结果均计为“弃权” ；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或无法辨认的，或未能提供

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或代理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基金管理人的，均为无效

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4.�本表决票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bdfund.cn）、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

csrc.gov.cn/fund）下载并打印等方式获取或按照本附件格式自制。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本人（或本机构）持有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就博道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官网（www.bdfund.cn）、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及《中国证券报》于

2025年12月29日公布的《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所述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本人（或本机构）的意见为（请在意见栏下方划“√” ）：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持续运作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议案》

本人（或本机构）特此授权 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并按照上述意见行使表决权。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若本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

议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除本人（或本机构）重新作出授权外，本授权继续有效。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填写）：

受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证件号码（填写）：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填写注意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符合法律和本公告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如无特别说明，则以上授权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其持有的本基金全部份额向受托人所做授权。

2.�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

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无效授权。

3．本授权委托书（样本）中“委托人证件号码” ，仅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所使用的证件号码或该

证件号码的更新。

4．具体的授权效力确定规则请参见《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博道盛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正文。

5．如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未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则其授权无效。

6．授权委托书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下载（www.bdfund.cn）、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并打印等方式获取，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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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

由7名董事调整为8名董事，增设职工代表董事1人，由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

生。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讨论、表决，一致同意选举陈允艳

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陈允艳女士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的7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陈允艳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任职条件。 本次职工代表董事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结构不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陈允艳女士，1981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安徽工程大学工业设计学士。 曾任合

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片区经理，2014年9月至2022年1月， 历任合肥雪祺电气有限公司海外

销售部部长、海外销售总监，2022年1月至2025年12月，任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1月

至今，任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销售总监。

截至目前，陈允艳女士通过宁波雪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约0.15%的股

份，为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雪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情况，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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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

2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鸾路369号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顾维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6人，代表股份96,535,340股，占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4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3,997,6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6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32,537,67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77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人， 代表股份8,417,72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人，代表股份8,417,7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91％。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8,273 99.9559% 13,500 0.0438% 100 0.0003%

其中：中小股东 6,588,323 99.7940% 13,500 0.2045% 100 0.0015%

持有公司52,611,000股股份的股东顾维、 持有公司11,266,667股股份的股东宁波雪祺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1,815,800股股份的时乾中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21,740 99.9859% 13,500 0.0140%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8,404,123 99.8384% 13,500 0.1604% 100 0.0012%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18,340 99.9824% 13,500 0.0140% 3,500 0.0036%

其中：中小股东 8,400,723 99.7980% 13,500 0.1604% 3,500 0.0416%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项下子议案需逐项表决，其中议案4.01、4.02、4.03为特别决议事项，均已获得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21,740 99.9859% 13,500 0.0140%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8,404,123 99.8384% 13,500 0.1604% 100 0.0012%

4.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21,740 99.9859% 13,500 0.0140%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8,404,123 99.8384% 13,500 0.1604% 100 0.0012%

4.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12,740 99.9766% 22,500 0.0233%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8,395,123 99.7315% 22,500 0.2673% 100 0.0012%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项下子议案需逐项表决，子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5.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05,550 99.9691% 22,500 0.0233% 7,290 0.0076%

其中：中小股东 8,387,933 99.6461% 22,500 0.2673% 7,290 0.0866%

5.02�《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12,740 99.9766% 22,500 0.0233%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8,395,123 99.7315% 22,500 0.2673% 100 0.0012%

5.03�《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21,740 99.9859% 13,500 0.0140%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8,404,123 99.8384% 13,500 0.1604% 100 0.0012%

5.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21,740 99.9859% 13,500 0.0140%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8,404,123 99.8384% 13,500 0.1604% 100 0.0012%

5.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21,640 99.9858% 13,600 0.0141%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8,404,023 99.8372% 13,600 0.1616% 100 0.0012%

5.06�《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05,550 99.9691% 22,500 0.0233% 7,290 0.0076%

其中：中小股东 8,387,933 99.6461% 22,500 0.2673% 7,290 0.0866%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21,740 99.9859% 13,500 0.0140%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8,404,123 99.8384% 13,500 0.1604% 100 0.0012%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514,550 99.9785% 13,500 0.0140% 7,290 0.0076%

其中：中小股东 8,396,933 99.7530% 13,500 0.1604% 7,290 0.086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颜羽、苏阳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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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29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慧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50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78,220,903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司回购的股份，下同）的66.4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43,399,32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49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4,821,57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1%。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孙伟杰先生、王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王继丽女士、李志勇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1选举孙伟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47,025,3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0%。

其中，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

简称“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203,626,4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86.72%。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1.02选举王坤晓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31,592,9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88,194,1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80.14%。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1.03选举刘贞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51,487,1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08,088,3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88.62%。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1.04选举王继丽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51,452,8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08,054,0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88.60%。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1.05选举李志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52,388,2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08,989,3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89.00%。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于建青先生、 刘文湖先生、 解传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上述三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2.01选举于建青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52,992,8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09,594,0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89.26%。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2.02选举刘文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52,992,9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09,594,1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89.26%。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2.03选举解传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52,992,8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09,594,03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89.26%。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综合上述选举结果，孙伟杰先生、王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王继丽女士、李志勇先生、于建青先生、

刘文湖先生、解传宁女士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

刘东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76,971,9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反对票47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弃权票772,9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75,869,5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反对票1,579,

4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弃权票771,9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 （上述比例直接相加之和不等于100%，系数据尾数四舍五入原因所致，下同）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重大经营交易事项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75,872,3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反对票1,575,

5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弃权票772,9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75,884,0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反对票1,564,

8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弃权票771,9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山东鑫福来源律师事务所高强律师、滕晓峰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

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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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刘

东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刘东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

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为自2025年12月29日起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刘东先生符合《公司法》《自律监管指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条件。其

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刘东，男，197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重庆大学工程机械专业，大学本科学

历、工学学士学位。历任烟台港务局港务工程公司工程师，杰瑞股份副总经理、董事、副总裁。现任杰瑞股

份董事、荣誉总工程师。

刘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00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刘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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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2025年12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一9:

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2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6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4日

6、主持人：副董事长陈洪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5人， 代表股份395,567,67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8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371,717,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5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8人，代表股份23,850,0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2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8人， 代表股份23,850,0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8人，代表股份23,850,0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23%。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

务所陈昌慧、魏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在关联股东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宜宾发展创投有限公司、陈洪、何波、田英、王明安回避

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并支付担保费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101,719,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993%；反对3,637,11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05%；弃权52,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91,940,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30%；反对3,481,74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02%； 弃权145,7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386,039,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13%；反对9,393,93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48%； 弃权134,0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同意386,057,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59%；反对9,346,44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28%； 弃权163,2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如下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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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

H

股股份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被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总股本变动情况：2025年12月29日，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的2,019,500股H股股份完成注

销，公司的总股本由232,581,095股变更为230,561,595股。

● 权益变动情况：因注销已回购H股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蒋伟先生、游捷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湛泽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湛泽” ）在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由46.62%被动增加至47.36%，权益变动被动触

及1%的刻度。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回购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12月4日期间，公司已实际回购H股股份2,01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使用资金总额5,561.5776

万港元（不含交易税费）。

根据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回购的H股股份将

全部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办理情况

2025年12月29日， 公司已完成注销本次回购的2,019,500股H股股份。 注销完成后， 公司的总股本由232,581,095股变更为230,

561,595股。 具体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注销前 本次注销后

股份数（股） 占总股份数比例（%） 股份数（股） 占总股份数比例（%）

A股股份总数 194,051,855 83.43 194,051,855 84.16

H股股份总数 38,529,240 16.57 36,509,740 15.84

总股份数 232,581,095 100.00 230,561,595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计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的系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会的授权，按照相关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截至2024年10月31日，蒋伟先生、游捷女士、上海湛泽分别持有公司股份66,528,000股、40,320,000股、2,338,

000股，占公司届时总股本234,190,295股的比例分别为28.41%、17.22%、1.00%，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46.62%。 详见公司于2024

年10月31日披露《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因公司H股股份注销等增加超

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自2024年10月3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蒋伟先生、游捷女士、上海湛泽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30日、

2025年7月28日及2025年12月29日注销已回购H股股份996,600股、612,600股、2,019,500股。 因前述回购股份的注销导致蒋伟先生、

游捷女士及上海湛泽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由46.62%被动增加至47.36%，被动触及1%的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

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权益变动

方式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蒋伟 66,528,000 28.41 66,528,000 28.85

因注销已回购H股股

份导致持股比例被动

增加

游捷 40,320,000 17.22 40,320,000 17.49

上海湛泽 2,338,000 1.00 2,338,000 1.01

合计 109,186,000 46.62 109,186,000 47.36 -

注：1.变动前持股数量、变动前持股比例按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因公司H股股份注销等增加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公

司总股本测算。

2.上述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计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的系四舍五入造成。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总股本减少所致，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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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北路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北区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3,751,6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77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何金辉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3人，董事Quek� Ching� Pong、田桑因出差未列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周荷芳、李长安、程文明因出差未列

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25,275 99.7434 18,700 0.0899 34,600 0.166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689,966 99.9766 36,296 0.0137 25,400 0.0097

3、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697,162 99.9793 29,100 0.0110 25,400 0.00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预

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议案

2,710，

765

98.0717 18,700 0.6765 34,600 1.2518

2

关于公司预计2026年度

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2,702,

369

97.7679 36,296 1.3132 25,400 0.9189

3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2,709,

565

98.0283 29,100 1.0528 25,400 0.91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2、3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3、本次股东会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何金辉、安吉中力恒之控股有限公司、安吉中前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中搬

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中平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均对议案1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童楠、裘珺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的议案、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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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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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晶澳转债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

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实施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9.3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存储账户。董事会同意新开立或利用现有闲置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的管理、存放与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及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相关

事项。

为了便于管理，节约资源，公司将利用现有闲置的募集资金专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再新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近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原募集

资金专户用途进行了修订，作为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专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涉及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账号

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

（元）

修订前募集资金用途

修订后募集资

金用途

1

义乌晶澳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120802002*****

*****

0

年产5GW高效电池

和10GW高效组件及

配套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

仅用于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项

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

得存放非募集

资金或用作其

他用途。

2

曲靖晶澳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分行

1515********** 0

年产10GW高效电池

和5GW高效组件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一：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甲方一” ）

甲方二：义乌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曲靖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甲方二” ，与“甲方

一”合称“甲方” ）

乙方：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丙方” ）

现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各方经协商，对《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进行如下修改：

1、将甲方二在乙方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用途修改为：仅用于甲方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2、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

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核查。

除上述之修改和补充外，其它条款仍遵照《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内容维持不变；如本补充协

议与《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有不一致内容，以本补充协议内容为准。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经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